
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 2025 年度
住房公积金缴存调整有关事项的通告

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、缴存职工：

根据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《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

办法》（佛房金管〔2023〕70 号）《佛山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

公积金缴存使用管理办法》（佛房金管〔2023〕67 号）等相关

规定，现就我市 2025 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调整的有关事项通告

如下：

一、缴存年度

2025 年 7 月至 2026 年 6 月。

二、缴存基数

（一）上下限标准

2025年度缴存基数不得高于我市2024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

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3 倍，即缴存基数上限为 28959 元；不得低

于我市在岗职工最低工资标准，即缴存基数下限为 2080 元。对

于缴存基数未按上述规定执行的缴存职工或灵活就业人员，应予

以调整。

（二）计算方法

缴存基数按照职工本人 2024 年（1 月至 12 月）月平均工资

http://fsgjj.foshan.gov.cn/xxgk/fgzc/gfxwj/content/post_5871067.html
http://fsgjj.foshan.gov.cn/xxgk/fgzc/gfxwj/content/post_5870585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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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定，允许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。职工工资按国家统计局《关

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》（统制字〔1990〕1 号）执行。当职工

工资高于缴存基数上限时，取缴存基数上限计算职工的月缴存

额，但不得用缴存基数上限替代职工工资数额进行申报。

灵活就业人员的缴存基数参照上述上下限标准和计算方法

执行，由个人自主申报。

三、缴存比例

（一）单位职工缴存比例

单位和职工个人的缴存比例下限均为 5％（已降低缴存比例

单位除外），上限均为 12％，取 1%的整数倍,且职工个人缴存比

例应不低于单位缴存比例。对于缴存比例未按上述规定执行的缴

存职工，缴存单位应予以调整。

（二）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比例

缴存比例下限为 10％，上限为 24％，由灵活就业人员自行

选择并取 2%的整数倍。对于缴存比例未按上述规定执行的灵活

就业人员，应予以调整。

四、月缴存额

（一）上下限标准

1.单位职工

2025 年度个人月缴存额上限为 3475 元（四舍五入取整数），

单位月缴存额上限为 3475 元（四舍五入取整数），月缴存额上

限合计为 6950 元；住房公积金个人月缴存额下限为 104 元，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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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月缴存额下限为 104 元，月缴存额下限合计为 208 元。对于月

缴存额未按上述规定执行的缴存职工，缴存单位应予以调整。

2.灵活就业人员

2025年度灵活就业人员月缴存额上限为6950元，下限为208

元。对于月缴存额未按上述规定执行的灵活就业人员，应予以调

整。

（二）计算方法

1.单位职工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按单位月缴存额与个人月

缴存额的合计数确定。具体计算方法为：

缴存基数（允许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）×个人缴存比例=

个人月缴存额（四舍五入取整数）

缴存基数（允许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）×单位缴存比例=

单位月缴存额（四舍五入取整数）

个人月缴存额+单位月缴存额=月缴存额（即月汇缴总额）

2.灵活就业人员月缴存额具体计算方法为：

缴存基数（允许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）×灵活就业人员缴

存比例=灵活就业人员月缴存额(四舍五入取整数)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各缴存单位、灵活就业人员应在 2025 年 12 月 31 日

前根据如实申报的原则完成 2025 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调整工

作，并依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。

（二）单位职工、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基数、缴存额低于下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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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的，应在 2025 年 7 月 31 日前（含当日）按规定予以调整，

以免影响正常缴存。

（三）相关业务指引可查看附件。

（四）本通告中“高于”“低于”不包含本数。

附件：2025 年度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缴存调整业务指引

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2025 年 6 月 23 日


